
2023年刑事监督立案申请书 检察院监督
立案申请书(优质5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下
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
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刑事监督立案申请书篇一

20xx年9月22日晚，申请人就 本人一事，向*派出所报案，民
警将申请人及 带至*派出所制作了笔录，并于第二天组织了
一次调解，之后就一直未于立案。申请人多次至被申请人处
要求立案，被申请人一直推脱不予立案，并且没有出具《不
予立案通知书》。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明 已涉及刑事犯罪
而不予立案，且未出具不予立案通知书，其行为已违反法律
规定。 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刑事立案监督有
关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或
者行政执法机关，认为公安机关对其控告或者移送的案件应
当立案侦查而不立案侦查，向人民检察院提出的，人民检察
院应当受理并进行审查。人民检察院发现公安机关可能存在
应当立案侦查而不立案侦查情形的，应当依法进行审查。

《刑事诉讼法》第八十七条规定：人民检察院认为公安机关
对应当立案侦查的案件而不立案侦查的，或者被害人认为公
安机关对应当立案侦查的案件而不立案侦查，向人民检察院
提出的，人民检察院应当要求公安机关说明不立案的理由。
人民检察院认为公安机关不立案理由不能成立的，应当通知
公安机关立案，公安机关接到通知后应当立案。

综上，申请人特依法向贵院提起立案监督申请，望贵院能查
明事实，依法监督被申请人立案侦查，以维护申请人的合法
权益。



此致

敬礼!

20xx年x月x日

刑事监督立案申请书篇二

(如申请人为单位，应写为北京市××公司，法定代表人××，
职务××，注册登记地址××市××区××路××号，电话
号码××)

代理人(如有代理人)：××，性别，汉族，身份证号码××，
住×市×区×路×号，邮政编码××，电话号码××× 对方
当事人(注明一审、二审、再审身份，如二审上诉人)：××，
性别，汉族，身份证号码××，住×市×区×路×号，邮政
编码××，电话号码×(如申请人为单位，应写为北京市××
公司，法定代表人××，职务××，注册登记地址××
市××区××路××号，电话号码××)

申请监督事项(一中院、基层法院)：

不服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年××月××日作出
的(××××)××民终(或再终)字第××号民事判决(或裁
定)。 不服北京市××区人民法院于××年××月××日作
出的(××××)××民初字第××号民事判决(或裁定)。
(或者××人民法院于××年××月××日作出
的(××××)××民执字第××号裁定违反法律规定)

向法院申请再审或行使其他权利情况(高院)：

申请人已于××××年××月××日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申请再审，法院于××××年××月××日作出驳回再审申
请裁定(或者法院至今未作出裁定)。



(或者申请人已于××××年××月××日向××××人民法
院提出异议(或者申请异议;或者提起诉讼)，法院于××××
年××月××日作出驳回裁判或决定)

案件事实：

与法院裁判文书中查明事实一致的，可以简略。

申请监督理由:

申请对生效判决、裁定、调解书监督的，需指出法院生效判
决、裁定、调解书中存在哪些错误，存在多处错误的，逐一
写明。

(申请对审判人员违法行为监督的，需指出审判人员存在哪些
违法行为。申请对执行活动监督的，需指出执行活动中存在
哪些违法行为。)

基于上述理由，申请检察机关对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
院××××号民事判决(裁定、调解书)进行监督。 (或者
对××××号民事诉讼案件中的审判人员的违法行为;或者
对×××民事执行案件中执行行为)

此致

敬礼!

20xx年x月x日

刑事监督立案申请书篇三

申请人： ，女，汉族， 年 月 日出生，身份证号码： 。住 ，
联系电话： 。



被申请人：*派出所

申请事项

请求监督被申请人对 涉嫌案依法立案侦查。

事实与理由

20xx年9月22日晚，申请人就 本人一事，向*派出所报案，民
警将申请人及 带至*派出所制作了笔录，并于第二天组织了
一次调解，之后就一直未于立案。申请人多次至被申请人处
要求立案，被申请人一直推脱不予立案，并且没有出具《不
予立案通知书》。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明 已涉及刑事犯罪
而不予立案，且未出具不予立案通知书，其行为已违反法律
规定。

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刑事立案监督有关问题
的规定》第四条：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或者行政
执法机关，认为公安机关对其控告或者移送的案件应当立案
侦查而不立案侦查，向人民检察院提出的，人民检察院应当
受理并进行审查。人民检察院发现公安机关可能存在应当立
案侦查而不立案侦查情形的，应当依法进行审查。

《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的规定：“人民检察院认为
公安机关对应当立案侦查的案件而不立案侦查的，或者被害
人认为公安机关对应当立案侦查的案件而不立案侦查，向人
民检察院提出的，人民检察院应当要求公安机关说明不立案
的理由。人民检察院认为公安机关不立案理由不能成立的，
应当通知公安机关立案，公安机关接到通知后应当立案。”

综上，申请人特依法向贵院提起立案监督申请，望贵院能查
明事实，依法监督被申请人立案侦查，以维护申请人的合法
权益。



此致

敬礼!

20xx年x月x日

刑事监督立案申请书篇四

申请人：

申请人对市区公安局年月日()x字第x号不立案决定，向人民检
察院提出监督要求。

请求事项：

申请理由：

此致

人民检察院

申请人：

年月日

附：填写说明

1.首部。

(1)标题。写明“立案监督申请书”。

(2)申请人的基本情况。写其姓名、性别、年龄、籍贯、职业
或工作单位和职务、住址。

(3)案由。写明是何公安局在何年何月何日作出的不立案决定，



并且注明其文号。

2.正文。包括申请目的和申请理由两部分。

(1)申请目的。目的是让人民检察院提起法律监督程序，经过
审查，通知xxx公安局对何案立案侦查。

(2)申请理由。要将犯罪嫌疑人实施的犯罪事实叙述清楚，主
要写明犯罪的时间、地点、动机、目的、手段、行为过程和
危害后果等要素，同时要用确实、充分的证据对影响定罪的
主要事实加以证明。根据相关刑法条款，写明犯罪嫌疑人的
行为已经涉嫌构成了何罪，写明公安机关不予立案的理由和
法律依据，说明其不予立案是不对的，从而请求人民检察院
提起法律监督程序，通知公安机关立案。

3.尾部。

写明致送的人民检察院名称，申请人签字盖章，注明年月日。

刑事监督立案申请书篇五

申请人：xxx，男，汉族，xxxx年9月13日出生，籍贯：xxxxxxxx，
身份证住址：xxxxxxxxxxxxxxxxxxxxxxxx，身份证号
码：432322xxxx09137915。

请求事项:

请求xxxx人民检察院依法行使检察监督权，对申请人于xxxx
年元月6日收到的“东公不立字(xxxx)00019号《不予立案通
知书》”所错误处置的，xxxx公安局厚街分局沙溪派出所违法
经办的，犯罪嫌疑人xxxx公安局厚街分局沙溪派出所溪头警
务区警长【警号xxxx】滥用职权策划、指使，并伙同深圳
市xxx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xx分公司负责人卫某某等人，共



同抢劫xxxx公安局厚街分局沙溪派出所溪头警务区辖下
的“xxxx厚街霓尚鞋厂”的涉嫌抢劫犯罪一案，进行刑事立案
监督，督促合法办案单位尽快立案侦查，依法处理。

事实与事由：

xxxx年7月，申请人与深圳市xxx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xx分
公司(下称xxx公司)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租赁xxx公司所实际
掌控之下的位于xxx工业园的厂房，申请人以自己姐夫朱四清
先生名义开办了“xxxx厚街霓尚鞋厂”(下称霓尚鞋厂)。双方
合同约定，xxx公司将位于xxxx厚街溪头xxx工业园区的厂房一
栋出租给霓尚鞋厂使用，合同期为三年。合同签订后，申请
人向xxx公司支付了约定押金和房屋租金。紧接着原告聘请装
修公司对厂房进行了豪华装修。霓尚鞋厂xxxx年8月底正式生
产营运。

“xxxx厚街霓尚鞋厂”总投资约180万元人民币。

xxxx年7月底的一天，申请人接到xxx公司职员电话，说霓尚
鞋厂的房租、水电欠费，要求霓尚鞋厂立即支付，否则就拉
闸停电。霓尚鞋厂实际上已预交了房租，并且水电费是以先
使用然后按月结算方式来处理的，不明白xxx公司为何会突然
这样，就没有怎么认真对待他们的无理要求。

xxxx年8月9日上午，xxx公司负责人之一卫某某带上三个保安
来到霓尚鞋厂办公室，威胁申请人，说要签一份协议书，要
求申请人必须在xxxx年8月15日18：30之前缴清他们所声称的
所有费用，否则，xxx公司有权将霓尚鞋厂厂房里的所有机器
设备单方处理，申请人当然不可能同意xxx公司的无理要求。

xxxx年8月15日，申请人到xxx公司了解、询问欠费情况，xxx
公司职员不予理睬，执意要求原告按xxx公司单方确定的缴费
清单支付他们所声称的所有费用。



xxxx年8月19日，xxx公司电话通知原告，说霓尚鞋厂欠费高
达67000元，申请人当时虽然坚决不相信，却还是很客气地
和xxx公司职员说：“最好是双方一起核对，否则对所欠费用
的真实情况我们无法确认”，但xxx公司负责人卫某某丝毫不
理睬霓尚鞋厂的正当合理要求。

xxxx年8月21日，xxx公司擅自将霓尚鞋厂的保安赶走，并破坏
霓尚鞋厂车间大门，强行进入霓尚鞋厂，声称以后不许霓尚
鞋厂任何人员再进入霓尚鞋厂。申请人得知之后，立即拨
打110电话报警，xxxx公安局厚街分局沙溪派出所派民警接警
之后过来调解。民警了解情况并拍照后作出指示：xxx公司应
当立即派人修复被损坏的物品，并要求其立即停止侵权，让
霓尚鞋厂恢复生产。事后有要求双方到沙溪派出所作询问笔
录并且签名确认。但是xxx公司对沙溪派出所的指示置若罔闻。
xxxx年8月21日起，xxx公司派人控制了霓尚鞋厂厂房所在地的
工业园区，此后不允许霓尚鞋厂任何人员再进入霓尚鞋厂。
特别不可思议的是，当天晚上，是沙溪派出所溪头警务区警长
【警号：xxxx】代表xxx公司将霓尚鞋厂的保安赶出工厂，并且
恶狠狠地警告：从此不允许进入工厂所在园区，再进入就抓
人。

后来身为霓尚鞋厂实际投资人、主要负责人的申请人xxx多次
找xxx公司负责人要求对账并让霓尚鞋厂恢复生产，但是xxx
公司却根本不理不睬。直到xxxx年11月3日下午，霓尚鞋厂一
员工以谎称是供货商方式才得以进到霓尚鞋厂的工厂车间，
进去之后发现霓尚鞋厂厂房内的所有机器设备及其他财产，
已经被xxx公司整体卖给了第三人，而且已经开始生产。申请
人xxx等当即再次报警。在沙溪派出所，申请人有见到xxx公
司出具的一份所谓《律师见证书》;该《律师见证书》大概内
容是见证并确认xxx公司已将霓尚鞋厂工厂内所有财产整体卖
给了第三人，沙溪派出所有做相关笔录。

xxxx年11月5日下午2点左右，申请人带上工厂6个员工用其他



方式从园区进入工厂办公室，找到第三方人员了解园区将工
厂卖给他们的情况，第三方老板拒绝回答。下午5点左右，沙
溪派出所一位民警来到办公室要求申请人外出谈判，申请人
坚持在工厂办公室谈，拒绝外出。派出所民警不予理睬，告
诉申请人第二天上午再找申请人处理。申请人和工厂6个员工
从xxxx年11月5日下午一直等到第二天(xxxx年11月6日)下午5
点，也没有任何人过来处理。但在下午6点左右，有一位身穿
警服，身体微胖，自称是沙溪派出所民警的警官来到办公室，
告诉申请人，沙溪派出所溪头警务区警长在园区门外马路边
等举报人，要求举报人去园区外面马路边谈谈，申请人拒绝
民警要求坚持在办公室谈，民警不予理睬。等到xxxx年11月6
日晚上7点40分左右，沙溪派出所溪头警务区警长身穿便装，
拖鞋，带上园区两个老板以及20多个不明身份的人冲到办公
室，大喊大叫，要求申请人立刻出厂。如果不配合，他将有
权力抓人。同时还让一位民警对申请人进行长达10多分钟的
摄像，然后在8点半左右，申请人被沙溪派出所溪头警务区警
长亲自领着一帮人强行赶出霓尚鞋厂。

事后，申请人继续多次报警，迄今仍然无人处理。

到厚街维稳办信访，维稳办开始非常重视，也非常积极地进
行处理;维稳办与某些相关人士联系之后，口头回复称：这件
事维稳办也没办法处理。

经咨询律师，律师告诉霓尚鞋厂负责人即申请人，xxx公司负
责人的行为已经涉嫌刑事犯罪，完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刑法》第263条规定，可以以抢劫罪对xxx公司相关负责人及
其实际行为人追究刑事责任以及刑事附带民事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虽然尚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法治国家，至
少是一个已经将“依法治国”写入宪法，载入执政党党章的
正在走向法治的国家;任何人的行为均必须按照法定方式和步
骤进行。xxx公司负责人无视国法，伙同当地派出所个别警察



以暴力、胁迫等等违法犯罪手段将“xxxx厚街霓尚鞋厂”的'
财产非法霸占并擅自转让，明显构成了抢劫罪，应当受到法
律的严厉制裁。恳请公安机关对该案尽快立案，秉公执法，
秉着打击犯罪行为、保护公民的合法财产的宗旨依法查处相
关违法犯罪分子的犯罪行为;保护公民的生命财产安全;维护
社会经济秩序。而被告身为负有法定义务的公安机关对此却
没能履行法定义务。

后来，在申请人三番五次催促之下，xxxx公安局厚街分局沙溪
派出所主办该案件的警察同志也找过申请人，···该警察
找申请人做了一份笔录，可实际上只是干了一件事——一而
再再而三地核实霓尚鞋厂是否欠xxx公司相关费用，同时审核
了申请人所持有的相关单据，之后，便是泥牛入海无消息。

好端端的工厂如此这般被不法之徒恣意侵占、抢掠，竟然无
人愿管;如此光天化日之下，在xxxx公安局厚街分局沙溪派出
所民警的眼皮底下的公然抢掠，居然没人愿管!?岂不是咄咄
怪事!?说怪不怪，因为真正的罪魁祸首不是别人，正是沙溪
派出所溪头警务区警长【警号：xxxx】。

为有效保护申请人的合法权益，及时查处涉案犯罪嫌疑人，
申请人特向贵院实名举报，并且要求对相关办案机关的违法
行为进行刑事立案监督。恳请xxxx人民察院依法予以查处，
以维护相关政府机关、司法机关的公正、廉洁和权威，维护
法律的尊严，还申请人以公平。

我们坚决不同意xxxx公安局所代表的xxxx公安局厚街分
局、xxxx公安局厚街分局沙溪派出所“不予立案”的想法与做
法。这样一种处理肯定是非法的，是涉嫌渎职的执法行为。

恭请xxxx人民检察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
一百一十一条：“人民检察院认为公安机关对应当立案侦查
的案件而不立案侦查的，或者被害人认为公安机关对应当立



案侦查的案件而不立案侦查，向人民检察院提出的，人民检
察院应当要求公安机关说明不立案的理由。人民检察院认为
公安机关不立案理由不能成立的，应当通知公安机关立案，
公安机关接到通知后应当立案。”的规定及时行使检察监督
权。

申请人因为此案而遭受的委屈、痛苦、无奈等等等等真是一
言难尽无法形容，诚望积极干预，及时进行司法监督,以避免
重大错误的最终形成，尽可能避免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继续
扩大——如果此案不能及时正确处理将进一步严重损害执法
机关/司法机关的形象、严重危害法律的尊严与神圣。

此致

xxxx人民检察院

申请人：xxx

xxxx年元月16日


